
证券代码：300068              证券简称：南都电源              公告编号：2017-077 

 

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70831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浙

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

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 30个工作日

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组织相关材料，在规定期限内

及时报送至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尚

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该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附件：《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5月 26日 



附件：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70831 号 

 

 

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我会依法对你公司提交的《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你公司就有关问题（附

后）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请在 30 个工作日内向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

面回复意见。 

 

 

 

 

 

 

 

 

 

 

 

 

 

 

 

 

 



2015 年 5 月 4 日，我会受理了你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申请。经审核，现提出以下反馈意见： 

1.申请材料显示，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上

市公司总股本 781,158,900股的 20%。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金

额及发行数量的测算过程、发行数量上限，最终发行数量的确定程序，募集资金

失败的补救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申请材料显示，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50,000 万元，用于支付本

次交易的现金对价、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2016 年 12 月 31 日，上市公司

货币资金账面余额 15.8亿元。上市公司于 2016年 7月完成非公发并募集配套资

金 24.5 亿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已有 12 亿元前次募集资金变更原用途

补充流动资金。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展情况，变更原

募投项目的原因，并结合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展情况，变更原募投项目的原因，

并结合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和实际收益，补充披露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是否符

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2）结合上市公司完成

并购后的财务状况、经营现金流量情况、资产负债率、前次募集资金使用进展及

未来使用计划、补充流动资金情况、日常营运资金需求、融资渠道、授信额度等，

进一步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3.申请材料显示，标的公司尚无法取得排污许可证。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

排污许可证办理进展情况，预计办毕期限。2）是否存在法律障碍或不能如期办

毕的风险。如有，拟采取的解决措施。3）上述情形对本次交易作价、交易进程

以及未来生产经营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申请材料显示，华铂科技已向地方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交了《再生铅

行业规范条件》申请并正在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再生铅行

业规范条件》审批程序办理进展及未如期办毕对生产经营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

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申请材料显示，华铂科技成立于 2014年 4月，2014年 11月，朱保德将

其持有的华铂科技 51%的股权（出资额为 10,200万元）转让给南都伟峰，51%股

权交易作价 30,600 万元。南都伟峰为上市公司关联方。2015 年 6 月 25 日，南



都电源以自有资金收购南都伟峰持有的华铂科技 51%股权，交易作价

315,746,610 元。本次交易中，华铂科技收益法下 100%股权评估的结果为

4,012,210,000.00元，49%股权的交易作价 196,000.00万元，增值率为 488.79%。

上市公司于 2015年 6月现金收购华铂科技 51%股权但未购买剩余股权的原因系：  

（1）为实现保障公司关键原材料铅供应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及时性，完善上市

公司铅循环产业链并在此基础上布局锂电池回收领域等战略目标，上市公司决策

收购标的公司 51%的股权并实现控股；（2）前次交易时，标的公司一期工程刚

刚建设完成，尚未全面投产，标的公司项目能否顺利投产、能否实现盈利及能否

顺利整合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故前次交易仅收购 51%股权。请你公司：1）

结合标的资产被上市公司收购控股权后，标的资产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

标的资产对上市公司渠道、业务、资金、技术、人员等资源的利用情况等，补充

披露标的资产成立后经营业绩迅猛发展的原因，主营业务开展是否存在依赖上市

公司的情形，标的资产成立后经营业绩迅猛发展及对本次交易评估作价的影响。

2）结合上市公司前次收购标的资产控股权时的战略考虑及实现情况、标的资产

自成立以来的业务发展情况、标的资产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双方的业务依

赖性、标的资产的核心竞争优势等，进一步补充披露上市公司在已将标的资产纳

入合并范围后，高溢价收购剩余 49%股权的原因，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评估值较

前次交易大幅增长的原因和合理性。3）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确认

的商誉金额、确认依据及对上市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4）补充披露标的资

产及其历任大股东、董监高等与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董监高等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申请材料显示，标的资产成立于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分别实现营

业收入 192,340.71 万元，329,777.36 万元，实现净利润 11,484.02 万元和

37,880.80 万元。请你公司：1）结合标的资产所处行业的发展情况、核心竞争

优势、主要客户取得及销售情况、可比公司情况等，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报告期营

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2）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标的资产主要生产数

据，包括但不限于主要原材料采购数量和采购成本、能源消耗、员工人数及薪酬

费用、折旧费用等，并结合相关主要生产数据，补充披露标的资产主要生产数据

与营业收入的匹配性。3）结合报告期内标的资产期间费用构成，补充披露报告



期内标的资产销售净利率大幅提高的原因及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申请材料显示，报告期内，标的资产营业收入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1.79%和

9.49%，其中电解铅毛利率分别为 2.52%和 9.74%，合金铅毛利率分别为 1.38%和

10.50%，塑料产品毛利率分别为-11.79%和 9.49%。请你公司结合标的资产主要

产品销售价格变动情况、采购成本变动、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分业务补充披

露报告期内标的资产毛利率大幅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8.申请材料显示，报告期内，标的资产向前五大客户的销售金额分别为

163,821.55万元和 255,001.96 万元，分别占当期销售总额的 85.17%和 77.33%。

请你公司：1）结合标的资产所处行业的特点、可比公司情况、公司的主要产品

用途、合同签订情况等，补充披露标的资产主要客户的稳定性、是否存在对重要

客户的依赖风险。2）请自查标的资产及其大股东、董监高等与前五大客户及其

大股东、董监高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如有，请详细说明关联关系的具体类型，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相关关联交易作价公允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9.申请材料显示，报告期内标的资产与控股股东南都电源之间存在销售和采

购重叠的情形。请你公司：1）结合标的资产所处行业、产品生产特点和经营模

式，以列表形式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标的资产与控股股东南都电源之间采购/销售

产品的具体内容、采购/销售产品的具体售价和销售数量，并进一步补充披露相

关会计处理原则及其合理合规性。2）补充披露关联销售采购交易的必要性、定

价依据，并结合向第三方销售/采购价格、可比市场价格及毛利率，进一步补充

披露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允性。3）补充披露关联交易收入、费用的确认依据、确

认时点、结算模式，并结合南都电源和标的资产的经营情况、信用期、补充披露

南都电源和标的资产往来款项是否存在逾期支付的情况。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

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0. 申请材料显示，报告期内，标的资产向自然人采购金额分别为

7,060.96 万元、60,110.25 万元，2015 年向关联方南都电源采购金额 5,484.17

万元。请你公司：1）结合标的资产所处行业特点、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进



一步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标的资产主要供应商为自然人的原因及合理性。2）补

充披露报告期内，标的资产主要供应商变动较大的原因，并进一步补充披露标的

公司的采购渠道、采购方式和采购价格进行核查，并详细披露对标的资产采购成

本完整性和采购价格的公允性的核查办法、核查手段和结论。 

11.申请材料显示，各个报告期末，标的资产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分别为

28,722.94 万元、27,580.07 万元。报告期内，标的资产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92,340.71万元、329,777.362 万元。报告期内，标的资产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

为 13.51和 11.89。标的资产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为，账龄

6个月以内的集体比例为 2%，账龄为 6个月至 12月的计提比例为 5%。请你公司：

1）结合标的资产主要客户的信用政策、实际收款周期、报告期内主营业务发展

情况等，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标的资产应收账款周转率大幅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变动趋势与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变动趋势相反的原因

及合理性。2）结合标的资产主要客户销售情况，期末应收账款主要客户账面余

额、信用政策等，补充披露各个报告期末主要客户应收账款余额与其销售情况的

匹配性。3）结合用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客户实际经营情况、信用政策、期后回

款情况等，补充披露的资产坏账准备计提政策的合理性和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

性。4）补充披露各报告期末，标的资产对界首市南都华宇电源有限公司应收账

款的账龄情况，具体销售内容，期后收款情况、界首市南都华宇电源有限公司是

否存在逾期支付情况，如有，请详细说明逾期支付的原因。5）复核标的资产应

收账款周转率计算的准确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2.申请材料显示，报告期各期末，标的资产期末存货账面全额分别为

35,901.88 万元、81,481.82 万元。报告期内，标的资产的营业成本发生额分别

为 188,825.36万元和 298,076.97 万元。存货周期转率分别为 7.55和 5.08。请

你公司：1）结合标的资产产品生产周期、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补充披露报

告期内标的资产存货周期率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标的资产在手订单、

原材料成本变动情况、存货库龄情况、生产周期等，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存货跌价

准备计提的充分性。3）核查存货周转率计算的准确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

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3.申请材料显示，报告期内，标的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的政府补助分别为



5,268.67万元、6,624.42万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政府补助的具体类型、

确认依据、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2）标的资产非经常性损

益是否具有持续性及对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14.申请材料显示，报告期内，标的资产实现的利润总额分别为 1.15亿元、

3.79亿元，所得税费用发生额均为 0。请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标的资产所得税费用

均为 0的原因及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5.申请材料显示，报告期内，标的资产分别发生销售费用 222.24 万元、

1,002.84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0.12%、0.30%，分别发生管理费

用 2,117.98 万元、2,005.50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10%和 0.61%。

请你公司结合标的资产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构成、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补充

披露报告期内标的资产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率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请独立财务

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6.申请材料显示，报告期内，标的资产再生铅产能为 30 万吨，产能利用率

分别为 55.93%和 90.37%。华铂二期项目整体投资金额为 10.6 亿元，计划建设期

一年，建成后将新增年处理废旧铅酸蓄电池 60 万吨，整体再生铅产能超过 70

万吨。预测期内，标的资产各产品销售数量均大幅增长。请你公司：1）补充披

露华铂二期项目所需资金来源及项目进展情况。2）结合报告期内现有产能利用

率，产品销售情况，行业发展预期，在手订单的签订情况、主要客户的稳定性、

竞争对手情况等，分产品补充披露标的资产预测期内销售数量的预测依据及可实

现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7.申请材料显示，收益法评估中，1号铅预测期销售单价分别为 14,500.00

元、14,200.00元、13,800.00 元、13,400.00元和 12,800.00 元；2号铅预测期

销售单价分别为 14,200.00 元、13,900.00 元、13,500.00 元、13,100.00 元和

12,500.00 元；合金铅预测期销售单价分别为 16,200.00 元、15,900.00 元、

15,500.00 元、14,900.00 元和 14,300.00 元。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内各产品的

销售价格水平、行业竞争状况、主要产品定价因素等，补充披露预测期各产品销

售价格的预测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8.申请材料显示，华铂科技营业外收入主要包括政府补贴及增值税即征即



退税款。预测期内，标的资产预测营业外收入分别为 16,627.04 万元、26,631.31

万元、36,035.11 万元、41,773.77 万元和 42,862.57 万元，分别占当期净利润

的 42.23%、48.98%、50.39%、50.92%。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标的资产预测期

内政府补助较报告期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可持续性。2）就销售量、销售价格的变

动对销售收入、营业外收入、净利润和评估值作敏感性分析并补充披露。请独立

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9.申请材料显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资源综合利用企

业所得税优惠目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47号），公司生产《目录》

内符合国家或行业相关标准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的额时，减按

90%计入当年收入总额，标的资产预测内所的税费用发生额均为 0。请你公司补

充披露预测期内，标的资产所得税费用的预测依据及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可持续

性，及对本次评估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评估师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 

20.申请材料显示，收益法评估预测期内，标的资产第年新增借款为 35000

万元、30000 万元、12000 万元、12000 万元和 12000 万元，公司减少借款分别

为 0、0、22000 万元、22000 万元、21000 万元。标的资产预测期内资本支出分

别为 48,873.11 万元、44,565.22 万元、129.98 万元、450.78 万元、102.36 万

元。预测期财务费用发生额分别为 4,777.43 万元、7,030.94 万元、7,711.90

万元、6,997.43万元、6,329.38 万元。请你公司：1）结合未来新增借款来源、

借款金额、借款期限、预测利率水平、报告期内财务费用发生额等，补充披露预

测期内财务费用的预测依据及合理性。2）结合未来年度新增借款投向、未来年

度投资及项目更新计划等，补充披露标的资产预测期内资本性支出的合理性。请

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1. 申请材料显示，本次交易对方承诺标的资产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40,000万元、55,000万元及 70,000 万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关联方交易情况对

业绩承诺实现的影响，并请结合标的资产报告期内业绩情况、在手订单、市场容

量及行业发展预测等，进一步补充披露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请独立财务顾问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2. 申请材料显示，报告期华铂科技存在未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请你公

司补充披露华铂科技未按规定缴纳住房公积金是否符合国家劳动保障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如存在未足额缴纳的情形，需补缴的金额及补缴对华铂科技预测期

业绩和评估值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会计师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23. 申请材料显示，华铂科技在位于田营工业区滨河路南侧的土地上建设一

栋化验楼及一个临时仓库，均已投入使用，但华铂科技尚未取得该土地的使用权。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事件的办理进展，预计办毕期限。2）是否存在法律

障碍或不能如期办毕的风险。如有，拟采取的解决措施以及未来生产经营的影响。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4．请你公司结合华铂科技主营业务开展情况，补充披露华铂科技在生产经

营过程中是否存在高危险、重污染情况，如有，请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4年修订）》的

要求补充披露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安全生产及污染治理情况、因安全生产及

环境保护原因受到处罚的情况、最近三年相关费用成本支出及未来支出的情况，

是否符合国家关于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的要求。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25．申请材料显示，华铂科技的其他流动资产余额主要为待抵扣增值税进项

税金额，2015年末及 2016年末华铂科技的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金额分别为 12，

094.19万元及 5,381.33万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华铂科技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

相关会计处理方法，是否符合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并进一步说明标的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账面价值变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26.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华铂科技的行业地位及核心竞争力。请独立财务顾问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你公司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披露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

2 个工作日内向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如在 30 个工作日内不能披露的，

应当提前 2个工作日向我会递交延期反馈回复申请，经我会同意后在 2个工作日



内公告未能及时反馈回复的原因及对审核事项的影响。 

 

 

     




